附件2：

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2025年中央和省级（提前批）7107.89万元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
	项目负责人及联系电话
	罗映波0839-6665252

	主管部门
	剑阁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相关乡镇人民政府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8862.45

	
	       其中：财政拨款
	7107.89

	
	             其他资金
	1754.56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目标1：新建粮油社会化服务中心10000平方米，配套相关设施设备；购置物联网杀虫灯200盏、四情观测站1个。

	
	目标2：支持发展新型村集体经济项目15个村，发展脱贫户、监测户建设庭院经济3426户。

	
	目标3：农产品品牌打造和质量提升完成农产品认证55个以上。

	
	目标4：建标准化示范基地2.1万亩，其中1个千亩示范片、1个百亩攻关田。

	
	目标5：支持脱贫家庭新成长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4000人次，为全县使用5万元以下小额信贷的脱贫不稳定户进行贴息补助，安置脱贫户、监测户从事公益性岗位145人。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建设粮油社会化服务中心
	10000平方米

	
	
	
	购置物联网杀虫灯、四情观测站
	200盏、1个

	
	
	
	支持发展新型村集体经济
	15个

	
	
	
	发展脱贫户、监测户建设庭院经济
	3426户

	
	
	
	完成新认证、续证有机农产品
	≥3个、39个

	
	
	
	新认证、续证绿色食品
	≥2个、11个

	
	
	
	省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项目
	2.1万亩

	
	
	
	脱贫家庭新成长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
	4000人次

	
	
	
	安置脱贫户、监测户从事公益性岗位145人
	145人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及时率
	100%

	
	
	成本指标
	脱贫户、监测户庭院经济补助
	≤2000元/户

	
	
	
	支持脱贫家庭新成长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
	1500元/人/学期

	
	
	
	安置脱贫户、监测户从事公益性岗位
	按500元/月/人标准发放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脱贫户实现产业增收能力
	明显提升

	
	
	
	实现周边农户就近务工
	明显提高

	
	
	社会效益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程度
	明显增强

	
	
	生态效益
	农村人居环境
	明显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受益脱贫人口数满意度
	≥98%

	
	
	
	农业经营主体的满意度
	≥98%


注：1.其他资金是指与财政拨款共同用于同一脱贫攻坚项目的单位自有资金，社会资金等。

2.各地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二级指标进行填报，并细化为三级指标和指标值。

3.“财政拨款”，项目涉及的全部财政资金投入。

